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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選舉委員會第124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時    間：113年7月1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 

地    點：本會第一會議室 

出席委員：蘇主任委員俊賓、徐委員逢麒、徐委員松川、江委員永忠

卓委員慶東、邱委員素月、林委員晋祿、李委員盛春、 

          呂委員水田、陳委員長明、陳委員宗義、鄭委員金玲。 

列席人員：徐召集人鴻元（莊委員守禮代理）、于處長建國、賴總幹事

嘉美、邱副總幹事瑞朝、林組長家綺、蔡專員玉敏、陳專

員天威等略。 

主    席：蘇主任委員俊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信順 

壹、頒發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感謝狀 

貳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參、監察小組莊代理召集人守禮報告：略。 

肆、總幹事報告：略。 

伍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宣讀第 123次委員會議紀錄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二、宣讀第123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表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三、各組室工作報告。 

第一組工作報告 

一、本市大園區竹圍里第 3 屆里長缺額補選，大園區選務作業中

心業於 113年 7月 2日至 7月 4日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完竣，

受理登記結果，計有陳惠蘭等 2 人登記參選。有關渠等之候

選人資格審查等案，稍後將提請委員會議審議。 

二、本市龜山區文青里第 3 屆里長罷免案定於 113 年 7 月 20 日

舉行投票，為確保投票人於投票當日順利完成投票，本會於

113 年 6 月 21 日偕同龜山區公所至投開票所設置地點(名軒

快樂家社區、遠雄文青社區、遠雄新未來社區、皇翔歡喜城



2 
 

 

社區 A、皇翔歡喜城社區 B、麗寶快樂家社區)會勘，並針對

相關空間配置、指示標誌及無障礙設施等進行討論及增設。 

三、有關受刑人康○○之行政訴訟案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13

年 7 月 2 日召開準備庭時，因本會尚未收到原告提出之行政

陳述意見狀，法官裁示改期於 113 年 7月 16日再次召開準備

庭，本會屆時將由訴訟代理人邱副總幹事瑞朝出庭答辯。 

四、有關受刑人林○○之行政訴訟案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定於 113

年 8月 22日召開言詞辯論庭，本會屆時將由訴訟代理人邱副

總幹事瑞朝、林組長家綺及顏律師碧志出庭答辯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第四組工作報告 

一、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，計有投票日當

天攜帶未關閉電源之行動電話進入投票所、發布民調未載明

主持人資料、投票日前 10日提及民調、競選文宣未署名、投

票日從事競助選等 9 件(如後附提案)，已依規定蒐集相關事

證資料及調查後，業於 113年 7月 8日召開第 36次監察小組

委員會議中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，並已作出適當裁處之建議，

提請本次委員會議審定。 

二、有關 6 月 8 日辦理中壢區石頭里里長缺額補選及桃園區長美

里里長林秀貞罷免案，候選人登記截止時間、候選人姓名號

次抽籤、印製選舉票、罷免票、競選與罷免活動期間、投票日

督導等，均已協請常任監察小組委員配合，依時到場執行監

察職務完畢。 

三、另 7月 20日辦理龜山區文青里里長罷免案，印製罷免票、罷

免活動期間與投票日督導，均已協請常任監察小組委員配合，

依時到場執行各項監察職務。 

四、後續 8 月 3 日大園區竹圍里里長缺額補選等工作，亦將依其

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，協請各常任監察小組委員配合，依時

到場執行監察職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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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陸、討論事項(由徐委員逢麒接續主持會議) 

第一案：有關桃園市龜山區文青里第 3 屆里長謝嘉仁罷免案罷免公告

內容編印作業要點，提請追認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市龜山區文青里第 3 屆里長謝嘉仁罷免案罷免公告內容係

由龜山區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負責編印，為利前揭公所有所

依循，爰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因考量時效，倘俟本次委員會議審議完竣後再行辦理，區公

所(選務作業中心)辦理本項作業，恐有不及，爰有關本次罷

免公告內容編印作業要點，前經簽奉核可，先以口頭方式徵

詢委員意見，獲得半數以上委員同意後，據以辦理相關選務

作業，並於本次委員會議前，請委員於書面徵詢單簽名。 

三、提請委員會議追認。 

決 議：同意追認。 

第二案：擬訂「桃園市大園區竹圍里第 3 屆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姓名

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」（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）第 34條第

4項、第 5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0條第 2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次缺額補選，依本會所定之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，候

選人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應於 113年 7月 24日辦理。 

三、檢附「桃園市大園區竹圍里第 3 屆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姓名

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項」（草案)。 

四、提請審議。 

五、另有關大園區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辦理抽籤作業在場執行

監察工作之監察小組委員，則請本會第四組排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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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請本市大園區公所（選務作業

中心）配合辦理。 

決 議：審議通過，函請本市大園區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配合辦理。 

第三案：擬訂「桃園市大園區竹圍里第 3 屆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得票

數相同抽籤作業注意事項」（草案）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市市大園區竹圍里第 3 屆里長缺額補選定於 113 年 8 月 3

日舉行投票，依公職選罷法第 67條第 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

42條規定，候選人得票數相同時，應通知得票數相同之候選

人，於投票日後 2 日內以抽籤決定之。為辦理本次缺額補選

候選人得票數相同之抽籤作業，爰訂定本注意事項(草案)。 

二、依本會訂定之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，本次缺額補選，候

選人得票數相同之抽籤作業應於 8月 5日辦理。 

三、檢附「桃園市大園區竹圍里第 3 屆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得票

數相同抽籤作業注意事項」(草案)。 

四、提請審議。 

辦 法：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送該抽籤作業注意事項予本市

大園區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，並視實際需要辦理。 

決 議：審議通過，函送本市大園區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，並視實際

需要辦理。 

第四案：擬訂「桃園市大園區竹圍里第 3 屆里長缺額補選選舉票印製

分發保管作業要點」（草案）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（以下簡稱中選會）112年 12 月 7日中

選務字第 1123150570號函修正之「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

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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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里長缺額補選將於 113 年 8 月 3 日舉行投票，依本會所

定之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，選舉票應於 113 年 8 月 2 日

前印製完成，謹擬具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作業要點(草案)，

提請審議。 

三、本作業要點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據以辦理本次補選選

舉票印製作業。 

辦 法：本案經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送本市大園區公所(選務作業

中心)。 

決 議：審議通過，函送本市大園區公所(選務作業中心)。 

第五案：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，中選會交辦疑

似發布民意調查未載明主持人資料違規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係被檢舉人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三立電視)

於 113 年 10 月 5 日在網路新聞發布民意調查資料而未載明

主持人資料，疑似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(以下簡稱總統

選罷法)第 52條第 1項之規定。 

二、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於 113 年 4 月 26

日以案號 1130401 號通知陳述意見，三立電視回復之陳述意

見書內容略以「該則新聞內容之民意調查資料，已載明本民

調為『三立電視台』委託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執行，...，

即已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，載明該民

調之主持人(即本公司)等事項，洵無違法情事。...」。 

三、相關法規： 

(一) 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政黨及任何人自選舉公告

發布或罷免案宣告成立之日起至投票日十日前所為有關

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選舉、罷免民意調查資料之發布，應

載明負責調查單位、主持人、辦理時間、抽樣方式、母體

數、樣本數、誤差值及經費來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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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以行政機關基於調查

事實及證據之必要與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

行政處分前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四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 經審視檢舉資料，被檢舉人於網路新聞發布民意調查資料

時間為 113年 10月 5日，中選會則於 112年 9 月 12日發

布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，被檢舉人發布民調日期

已進入總統選罷法規範時間內。 

(二) 三立電視陳述意見書所稱「『三立電視台』委託山水民意研

究股份有限公司執行，...，即已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

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，載明該民調之主持人(即本公司)等

事項。」，是否符合總統選罷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，請委

員們審視。 

(三) 中選會交辦函文、檢舉資料及陳述意見書等影本，詳如附

件八。 

五、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

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因三立電視公司已於網

路新聞中敘明「本民調由『三立電視台』委託山水民意研究

股份有限公司執行，...」，已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2

條第 1 項規定，載明該民調之主持人為三立電視台，爰建議

不予裁罰。 

辦 法：依決議事項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審視相關佐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

因三立電視公司已於網路新聞中敘明「本民調由『三立電視

台』委託山水民意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執行，...」，已按總統

選罷法第 52 條第 1項規定，載明該民調之主持人為三立電視

台，建議不予裁罰，函報中選會審定。 

第六案：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本會受理民眾

檢舉第 2 選舉區立法委員候選人涂權吉競選文宣疑似未署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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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係被檢舉人立法委員候選人涂權吉先生發放之宣傳品未

親自簽名，疑似違反公職選罷法 52條第 1項之規定。 

二、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於 113 年 4 月 26

日以案號 1130402 號通知陳述意見，涂權吉先生回復之陳述

意見書內容如下： 

(一) 附件一至十一皆為本人所有，但本人發放該文宣之行為並

未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2條第 1項之規定，說明如下： 

1、附件三、四之文宣上並無「涂權吉立委候選人」、「立委候

選人號次」或「唯一支持涂權吉」等等投票訴求，該文宣

並非本人從事競選之宣傳品，而係本人時任桃園市議會議

員，就桃園市公共議題行使市議員職權監督市政之文宣，

並無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。(參證物.1) 

2、附件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十、十一之文宣非本人於選舉

期間發放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從事競選、罷免之宣傳品，應親自簽名」，另依公職人員

選舉罷免法第 40 條規定：「該競選及罷免期間」應為 10

日，上述文宣並非本人於競選期間即 113年 1月 3日至 12

日發放之文宣，故與公職選罷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之要

件不符。(參證物.2) 

3、本人於 113年 1月 10日曾委請全國時報夾報選舉文宣(參

證物.3)，該文宣本人即依法於其上簽名，足證本人確實遵

守公職選罷法第 52條第 1項之規定。 

4、退萬步而言，依公職選罷法第 52 條第 1 項及公職選罷免

法施行細則第 29條規定，就其立法意旨觀之：「......要

求候選人印發以文字、圖畫從事競選之宣傳品，應親自簽

名除【以示自負文責】外，尚有【防杜他人冒名印發不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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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文宣資料，惡意攻訐】之寓意......。」(參證物.4：中

央選舉委員會中華民國 97 年 01 月 04 日中選法字第

0970000022 號函釋)，附件一至附件十一所有之文宣內容

中，觀諸其中之文字、本人照片及 FB QRcode 連結等相

關資訊，皆可清楚辨識為本人所發放之文宣，本人亦無假

借他人名義發放不實文宣資料。本人為以示負責亦將本人

照片放置於文宣內，其效果與本人簽名之效果確實一致無

誤亦合於立法意旨。 

(二) 綜上所述，附件一至十一皆為本人所有，但本人發放該文

宣之行為並未違反公職選罷免法第 52條第 1項之規定。 

三、相關法規： 

(一) 公職選罷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，政黨及任何人印發以文

字、圖畫從事競選、罷免之宣傳品，應親自簽名。違反者，

依同法第 110 條第 1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

萬元以下罰鍰。 

(二) 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以行政機關基於調查

事實及證據之必要與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

行政處分前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四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 依據公職選罷法第 40 條規定，立法委員競選活動期間為

10日，亦即 113年 1月 3日至同年 1月 12日。 

(二) 經審視檢舉資料，檢舉人並無敘明未簽名之宣傳品發放日

期時間，惟經檢視被檢舉人所提證物，其中「叫陣黃世杰

出來辯論」文宣(印製份數 2 萬 4000 份)，印刷廠訂單成

立時間為 113 年 1 月 2 日晚間 9 點 47 分，距進入公職選

罷法規範時間(1 月 3 日)僅餘 2 小時許，依常理推斷該批

文宣發放時間難以於 1月 2日前完成，文宣發放時間勢必

延續至 1 月 3 日以後(被檢舉人此部分之答辯事證係對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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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第 43、52、54頁)。因未簽名文宣於競選活動期間

發放，爰本案建議依法裁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。 

(三) 檢舉資料及陳述意見書等影本，詳如附件九。 

五、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

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因未簽名文宣於競選活

動期間發放，爰建議依法裁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。 

辦 法：依決議事項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審視相關佐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

後，因未簽名文宣於競選活動期間發放，建議依法裁處新臺

幣 10萬元罰鍰，函報中選會審定。 

第七案：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本會受理民眾

檢舉第 3 選舉區立委候選人游智彬疑似違規設置廣告物違規

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係被檢舉人立法委員候選人游智彬先生懸掛競選廣告物，

疑似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2條第 3項規定。 

二、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於 113 年 4 月 26

日以案號 1130403 號通知陳述意見，游智彬先生回復之陳述

意見書內容如下： 

(一) 貴會通知書所附競選廣告物為本人游智彬所有。 

(二) 前揭競選廣告物雖為本人所有，但本人於競選期間皆有組

訓要求競選團隊成員若懸掛競選廣告物時應按照桃園市

政府環境保護局來函所示之規定地點懸掛或張貼，本人及

團隊非違法懸掛競選廣告物之行為人。 

(三) 選舉期間時有不知名熱心民眾索取競選廣告物，但其後續

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選罷法第 52 條第三項規定，本人

游智彬及競選團隊並無法確認其後續行為是否符合規範。

檢舉人若僅憑少數懸掛競選廣告物就指摘物品所有人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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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若是競選對手惡意栽贓為之，是否也要物品所有人接

受懲處? 

(四) 通知書所附照片顯然在同一時間段連續拍攝所為，實非一

般民眾檢舉之正常行為，本人合理懷疑為競選對手刻意栽

贓之行為！且本人選舉期間正常懸掛於環保局規定之處

的競選廣告物也屢次不翼而飛，更加坐實本人的合理懷疑

程度！ 

(五) 主管機關如對罪證確鑿之違法行為人處罰，本人一定遵從

法規無異議。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國家刑罰權的發動，必須

明白、明確，盡量排除不確定、人為操縱的可能，其用意

無非在確保人民的生命、人身自由、財產、名譽等權利，

免受專擅、獨斷、恣意的審判與懲罰。但僅憑幾張照片就

斷言競選廣告物所有人就是違法懸掛之行為人，顯然有失

公允。為杜絕惡意指摘情事，建請貴會先行調查同選區競

選對手是否使用不公正之手段箝制本人及相關對手，杜絕

惡劣選風。 

三、相關法規： 

(一) 公職選罷免法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，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

道路、橋樑、公園、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

用地，懸掛或豎立標語、看板、旗幟、布條等競選或罷免

廣告物。違反者，依同法第 110條第 1項規定，處新臺幣

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(二) 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以行政機關基於調查

事實及證據之必要與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

行政處分前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四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 經審視檢舉資料，計有 2種款式競選廣告物，分別懸掛於

本市中壢區內道路旁電杆、燈桿、區公所公佈欄、路樹等

處。因違規懸掛競選廣告物事證明確，1 款式競選廣告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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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1違規行為，共計 2違規行為併罰，爰本案建議依法裁

處新臺幣 20萬元罰鍰。 

(二) 檢舉資料及陳述意見書等影本，詳如附件十。 

五、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

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因違規懸掛競選廣告物

事證明確，1 款式競選廣告物為 1 違規行為，共計 2 違規行

為併罰，爰建議依法裁處新臺幣 20萬元罰鍰。 

辦 法：依決議事項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審視相關佐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

後，因違規懸掛競選廣告物事證明確，1款式競選廣告物視

為 1違規行為，共計 2違規行為併罰，建議依法裁處新臺幣

20萬元罰鍰，函報中選會審定。 

第八案：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，中選會交辦投

票前 10 天疑似於社群網站 mobile01 提及民調相差趴數違規

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係被檢舉人投票日前 10日散布民意調查資料，疑似違反

總統選罷法第 52條第 3項之規定。 

二、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於 113 年 5 月 14

日以案號 1130502 號通知陳述意見，被檢舉人回復之陳述意

見書內容如下： 

(一) mobile01 網路論壇帳號“o○○○○○”是我本人註冊、

使用無誤。 

(二) 留言時未注意時間，忽略前十日的規定，一時不察。非有

意違反相關規定，尚請體諒。 

三、相關法規： 

(一) 總統選罷法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，政黨及任何人自投票日

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，不得以任何方式，發布、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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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、散布、評論或引述民意調查資料及其他各式具民意調

查外觀之選舉罷免資料。違反者，依同法第 96 條第 6 項

規定，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。  

(二) 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以行政機關基於調查

事實及證據之必要與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

行政處分前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四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 經審視檢舉資料，被檢舉人於 113年 1月 3日下午 2時 29

分在 mobile01論壇貼文，內容提及「今天如果柯和賴在誤

差範圍這樣說還有道理 差了 10%還這樣說 除了保送賴，

我是想不出還有什麼道理？」。該則貼文是否違反總統選

罷法第 52條第 3項規定，請委員們審視。 

(二) 中選會交辦函文、檢舉資料及陳述意見書等影本，詳如附

件十一。 

五、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

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因於投票日前 10日散布、

評論或引述民意調查資料，爰建議依法裁處新臺幣 10萬元罰

鍰。 

辦 法：依決議事項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

論後，因於投票日前 10日散布、評論或引述民意調查資料，

建議依法裁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，函報中選會審定。 

第九案：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本會受理民眾

檢舉疑似投票日當天於 Line 從事助選行為違規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案係被檢舉人疑似投票日當天在 Line群組「文中民俗藝術發

展協會」從事助選行為，因檢舉人亦不知被檢舉人身份，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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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「文中民俗藝術發展協會」理事長行動電話，請本會逕

洽理事長諮詢被檢舉人身份。惟本會依檢舉人提供之行動電

話洽詢後，對方並非「文中民俗藝術發展協會」理事長。後復

聯繫檢舉人，其亦無法得知該理事長聯絡方式。 

二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 經審視檢舉資料因被檢舉人真實身分不明，無法通知被檢

舉人陳述意見，而未能確知違規行為人身分；綜合研析本

案因未能確認行為人身分，故是否先予簽結，如有新事證，

再行審理。 

(二) 檢舉資料及本會通知檢舉人補提事證電子郵件等影本，詳

如附件十二。 

三、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

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因未能確認行為人身分，

爰建議先予簽結，如有新事證再行審理。 

辦 法：依決議事項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

論後，因未能確認行為人身分，建議先予簽結，如有新事證

再行審理，函報中選會審定。 

第十案：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本會受理民眾

檢舉疑似投票日當天於 Line 從事助選行為違規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係被檢舉人牛○先生投票日於 Line從事助選行為，疑似

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條第 2款之規定。 

二、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39條及第 102條規定於 113年 5月 9日

以案號 1130501 號通知陳述意見，牛○先生回復之陳述意見

書內容如下： 

(一) 截圖中暱稱為「牛○」者確係本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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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截圖上「給我一個總統 侯友宜 給我一個立委 牛煦庭」

訊息確係本人所發送。 

(三) 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任何人不得

於投票日從事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活動，考其立法目的係為

維護選舉秩序，避免選舉人已形成之投票或不投票之意向

或決定，因競(助)選活動而受到影響。 

(四) 查本人所發送上開訊息之 LINE「桃園市嘉義同鄉侯援會」

社群，自其名稱「侯援會」，以及社群背景照片採用國民黨

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之圖像可知，該社群係由支持總統候選

人侯友宜之民眾所成立，且其他使用者有貼出國民黨造勢

晚會照片，亦有使用貼圖表達贊同、認可之意。 

(五) 然查本人當初一時不查，不慎於選前之夜造勢活動結束後

之投票日凌晨發送助選訊息，對此本人深感歉意，又本人

於該社群發送上開訊息，對於該社群內其他使用者投票意

向或決定之影響，應屬輕微，爰請貴會依總統副總統選舉

罷免法第 96 條第 6 項作成裁罰處分時，考量本人已對上

開行為坦承不諱，且該行為對於其他選舉人之影響輕微且

範圍有限，建請貴會依法定罰鍰數額之下限(即新臺幣十

萬元)予以裁處，即可達到儆惕本人之效。 

三、相關法規： 

(一) 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得於

投票日從事助選活動。違反者，依同法第 96 條第 6 項規

定，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。  

(二) 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以行政機關基於調查

事實及證據之必要與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

行政處分前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四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 經審視檢舉資料，被檢舉人於 113年 1月 13日第 16任總

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當天凌晨 12時 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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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在 line群組「桃園市嘉義同鄉侯援會」中，公然傳送

「給我一個總統 侯友宜 給我一個立委 牛煦庭」訊息。因

違規事證明確，爰本案建議依法裁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。 

(二) 檢舉資料及陳述意見書等影本，詳如附件十三。 

五、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

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因投票日於 line 群組從

事助選行為違規事證明確，爰建議依法裁處新臺幣 10萬元罰

鍰。 

辦 法：依決議事項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

論後，因投票日於 line群組從事助選行為違規事證明確，建

議依法裁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，函報中選會審定。 

第十一案：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本會受理民

眾檢舉疑似投票日當天在臉書從事助選行為違規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係被檢舉人投票日在臉書從事助選行為，疑似違反總統

選罷法第 50 條第 2款之規定。 

二、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於 113 年 5 月 14

日以案號 1130503 號通知陳述意見，被檢舉人回復之陳述意

見書內容如下： 

(一) 臉書帳號是否為本人：是。 

(二) 是否上傳照片：是。 

(三) 陳述如下 

1、本人在拍攝照片當下並不知曉比 YA 手勢會造成選舉爭議，

僅知投票日當天不可進行拉票或是上傳有候選人號次相

關貼文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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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拍攝地點非為投開票所，附近並無民眾。本人也無從事拉

票行為。 

3、經由貴會來電後，上網搜尋相關條文，得知相關行為可能

觸法，針對本人的無知及無心行為，造成貴會困擾深感抱

歉。 

4、本人亦無加入任何政黨，實不必用這種方式造成自己可能

面臨的相關罰款。 

5、針對以上陳述懇請貴會審查。 

三、相關法規： 

(一) 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，政黨及任何人，不得於

投票日從事助選活動。違反者，依同法第 96 條第 6 項規

定，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(二) 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以行政機關基於調查

事實及證據之必要與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

行政處分前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四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 經審視檢舉資料，被檢舉人投票日當天於臉書貼文，內容

為「Ya！完投 比 Ya的照片」，該貼文並附上手比 Ya的照

片。本案被檢舉人於臉書之貼文，尚難據以認定有違反總

統選罷法之情事，爰建議不予裁處。 

(二) 檢舉資料及陳述意見書等影本，詳如附件十四。 

五、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

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因臉書之貼文尚難據以

認定有違反總統選罷法之情事，爰建議不予裁罰。 

辦 法：依決議事項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

論後，因臉書之貼文尚難據以認定有違反總統選罷法之情事，

建議不予裁罰，函報中選會審定。 

第十二案：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，中壢區 05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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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票所，民眾劉○○(以下簡稱行為人)攜帶未關閉電源之

行動裝置進入投票所違規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案係行為人攜帶未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進入投票所，疑似違

反總統選罷法第 61條第 3項、第 93-1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於 113 年 4 月 25

日以案號 1130404 號通知陳述意見，行為人回復之陳述意見

書及補充說明內容如下： 

(一) 本人在此次選舉時被控進入選舉場所進行拍照，實在是誤

會，當時我背著小貓背帶，身背家貓在胸前，我的手機也

就插在胸前的專用背貓背帶中，在進入布簾中因小貓不安

份引響到我的投票動作，差一點手機掉落的狀況下，我也

就試圖處理手機的置放，我根本就沒有什麼動機需要拍照

或使用手機，沒想到我身在布簾裡，選務人員到底是哪隻

眼睛偷窺到我在投票布簾中的所有動作，後來也證實我並

沒有使用手機拍照。 

(二) 進入選舉場所前，選務人員只有告之要關畢聲響、開靜音。 

(三) 補充說明：針對第 61 條第 3 項規定以除執行公務外，任

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進入投票所，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

裝置不在此限。本人在此說明當時只因小貓不安份，本人

深怕行動電話掉出導致損毀，故而將行動裝置從貓背包取

出，本人並無拍照或開啟行動裝置，本人造成選務人員誤

會、不便之處，請海函一二。 

三、相關法規： 

(一) 總統選罷法第 61 條第 3 項規定，除執行公務外，任何人

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。但已

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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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總統選罷法第 93-1條第 1項規定，違反第 61條第 3項規

定者，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四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 經審視違反選罷法報告書，主任管理員記載「該人疑似拿

出手機拍照，後稱只是要確認是否關機，並未關機」；行為

人陳述意見書亦僅陳述「怕行動電話掉出導致損毀，故而

將行動裝置從貓背包取出」，並未敘明手機是否關機。 

(二) 依上述資料，行為人攜帶未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進入投票

所應屬事實，惟主任管理員於違規事實發生當下，並未通

知當地監察小組委員到場蒐集事證，本案行政程序疏失依

法是否會影響裁處之實質效力?建議移請中選會審定時提

醒中選會併予審酌。 

(三) 違反選罷法報告書及陳述意見書等影本，詳如附件十五。 

五、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

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行為人攜帶未關閉電源

之行動裝置進入投票所應屬事實，惟主任管理員於違規事實

發生當下，並未通知當地監察小組委員到場蒐集事證，本案

行政程序似有所漏，依法是否會影響裁處之實質效力?建議請

中選會審定。 

辦 法：依決議事項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

論後，因行為人攜帶未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進入投票所應屬

事實，惟主任管理員於違規事實發生當下，並未通知當地監

察小組委員到場蒐集事證，本案行政程序似有所漏，依法是

否會影響裁處之實質效力?建議移請中選會審定。 

第十三案：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，中壢區 0522

投票所，民眾張○○(以下簡稱行為人)攜帶未關閉電源之

行動裝置進入投票所違規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四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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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： 

一、案係行為人攜帶未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進入投票所，疑似違

反總統選罷法第 61條第 3項、第 93-1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及第 102 條規定於 113 年 4 月 25

日以案號 1130405 號通知陳述意見，行為人並未簽收陳述意

見書掛號信件致退回，本會於 5月 21日再次將陳述意見書以

掛號寄出，行為人於 6 月 5 日領取掛號，惟迄今本會仍未收

到行為人陳述意見書。 

三、相關法規： 

(一) 總統選罷法第 61 條第 3 項規定，除執行公務外，任何人

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。但已

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，不在此限。 

(二) 總統選罷法第 93-1條第 1項規定，違反第 61條第 3項規

定者，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四、研析意見： 

(一) 經審視違反選罷法報告書，主任管理員記載「未確實關閉

手機，在投票時手機響起(入場前已宣導關閉手機電源)」。 

(二) 依上述資料，行為人攜帶未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進入投票

所應屬事實，惟主任管理員於違規事實發生當下，並未通

知當地監察小組委員到場蒐集事證，本案行政程序疏失依

法是否會影響裁處之實質效力，建議移請中選會審定時提

醒中選會併予審酌。 

(三) 違反選罷法報告書及陳述意見書等影本，詳如附件十六。 

五、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6次委員會議議決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

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後，行為人攜帶未關閉電源

之行動裝置進入投票所應屬事實，惟主任管理員於違規事實

發生當下，並未通知當地監察小組委員到場蒐集事證，本案

行政程序似有所漏，依法是否會影響裁處之實質效力?建議請

中選會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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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依決議事項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經審視本案相關佐證資料，並經與會委員充分討

論後，因行為人攜帶未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進入投票所應屬

事實，惟主任管理員於違規事實發生當下，並未通知當地監

察小組委員到場蒐集事證，本案行政程序似有所漏，依法是

否會影響裁處之實質效力？建議移請中選會審定。 

柒、臨時動議 

案  由：有關本市大園區竹圍里第 3屆里長缺額補選候選人資格案(密

件另附)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第一組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公職選罷法第 7條第 3項及第 5項規定，直轄市里長選舉，

由直轄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；辦理選舉期間，並於區設辦理

選務單位。復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5 款及第 20 條第 1

項規定，申請登記為里長候選人，應於規定時間內，向直轄

市選舉委員會或其指定之區公所為之，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

截止後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將相關表件及候選人登記冊等資

料，送由主辦選舉委員會審查，報請主管選舉委員會審定。 

二、本次里長缺額補選，本市大園區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於 113

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4 日受理候選人登記，受理登記結果，計

有陳惠蘭等 2人登記參選。 

三、以上里長候選人前經大園區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進行資格

初審後送交本會，並由本會第一組複審完竣，其積極資格部

分均符合規定；至消極資格部分，依中選會 112年 10月 3日

來函略以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由本會逕向司法院網站查詢，

餘由本會協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、桃

園市政府警察局、國防部法律事務司、懲戒法院及銓敘部等

6個機關查證。本案經本會及上開機關之查證結果，均符合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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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候選人登記冊及候選人資格審查情形彙整表各 1份。 

五、本案候選人之相關資料，請注意個人隱私權益之保護。 

六、提請審議。 

辦 法：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，函知本市大園區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

通知合於法定資格之候選人於 113年 7月 24日參加抽籤。 

決 議：審議通過，函知本市大園區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通知合於

法定資格之候選人於 113年 7月 24日參加抽籤。 

捌、主席結論：略。 

玖、散會 

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。 


